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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扎日沟二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呷尔镇境内，为九龙河

中游右岸的一级小溪流扎日沟规划的第一级电站（自上而下），电站开发任务为

发电，并兼顾向坝下减水河段提供生态保证流量的功能。扎日沟二级水电站采用

径流引水式开发，由首部枢纽、引水系统、厂区枢纽组成。首部枢纽位于扎日沟

沟口以上 5.6km处，采用低格栏栅坝取水经暗渠、沉砂池处理后进入无压管道、

隧洞，再经过一段暗渠后进入前池，再通过压力管道至扎日沟右岸漫滩建厂发电。

工程总装机容量 2×1.6MW，设计水头 441m，引用流量 0.88m3/s，多年平均发

电量 1364.1万 kW.h，年利用小时数 4263h。扎日沟全流域面积 32.3km2，河道

全长 12.8km，河床平均比降 121‰。扎日沟二级电站于 2011年 6月已开工，期

间由于资金和项目业主更换等原因，导致施工尚未完成，属于在建电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正并施行）

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文）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委托四

川依诺联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九龙县扎日沟二

级水电站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在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程序中，将公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过程的公众参与，对公众参与的真实性和结果负责。

为此，建设单位成立了项目组，按相关要求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现按照《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生态影响》（HJ19-2011）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水利水电工程》

（HJ/T88-2018）等规范及现行环保的要求，现编制完成了《九龙县扎日沟二级

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送审稿），拟呈报有关部门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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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正式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环评工作，于 2020

年 10月 29日向公众公开了如下信息，公示时间满足 10个工作日。

九龙县扎日沟二级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次环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九龙县盛龙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四川依诺联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九龙县扎

日沟二级水电站工程”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现对环评情况进行公示，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项向公众公

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扎日沟二级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州九龙县呷尔镇境内，是联合梯级开发九

龙河右岸支流扎日沟的径流引水式电站，开发任务为发电，兼顾下游减水河道生

态环境用水。工程由首部枢纽、引水系统及厂区枢纽三部分组成。扎日沟二级水

电站坝址位于沟口上游 6km处，正常蓄水位 3728.5m，无调节能力；引水线路采

用隧洞、暗渠等引水至电站前池，压力管道明管布置；发电厂房位于距沟口 2.8km

的大涵洞，电站设计引用流量 0.88m3/s，设计水头 441m，总装机容量 2×1.6MW，

年利用小时数 4263h，年发电总量 1364.1万 kW•h。法人单位为九龙县盛龙电力

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性质为民营企业。

目前，电站为在建项目，开发任务主要是发电，无其它综合利用要求。根据

小水电清理整顿意见本项目现阶段需重新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报地方相关

生态环境部门审查。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九龙县盛龙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联系方式：1592862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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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2108401998@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 四川依诺联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28-85199881

邮箱：523894366 @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供表格下载链接，表附后）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可通过网络邮箱发送或纸质版收取两种方式提交意见表。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建 设 单 位 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 ， 在 九 龙 县 人 们 政 府 网 站

（http://www.scjl.gov.cn/14174/14176/14195/2020/10/29/10707571.shtml）上进行了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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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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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0年 12月 3日向

公众公开了下列信息：

九龙县扎日沟二级水电站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第二次）

九龙县盛龙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九龙县扎日沟二级水电站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现已编制完成。现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广泛征求公

众的意见。请就你关心的环境问题，发表本人的看法，欢迎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表的方式和途径：

1、全文链接：

详见附件 1。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索取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众意见征求范围包括受项目建设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团体）和个

人，及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单位（团体）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附件 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和看法，请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转

给我们，同时请附上您的联系方式，以便进一步沟通和回复。

（1）建设单位：九龙县盛龙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2）联系人：张宁

（3）联系方式：15928626385

（4）邮箱：2108401998@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为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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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12月 3日起 10个工作日期间，在九龙县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scjl.gov.cn/14174/14176/14195/2020/12/03/10708864.shtml）上进行了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公示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公示截图如下：

图 3.2-1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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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张贴公告栏

建设单位于 2020年 12月 3日，在建设项目所在地九龙县张贴公示了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张贴地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的相关要求。

张贴公示照片如下：

图 3.2-2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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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报纸公示

建设单位在报纸《四川科技日报》上进行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信息公开，《四川科技日报》是主流报纸媒体，公众易于接触，具有权威性、

发行量大、覆盖密度广的特点，公示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第 4号）第十一条的相关要求。

报纸公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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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报纸公示（第一次）

图 3.2-4 报纸公示（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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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保存在建设单位档案室，可供公众查阅，查阅联系人：张宁

（电话：15928626385）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网络、报纸、张贴公示的公众反馈意

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网络、报纸、张贴公示的公众反馈意

见。针对项目的建设，无公众持反对意见。因此本次未进行深度公参。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次未收到书面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次未收到相关建议或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次未收到相关建议或意见，无未采纳意见。

6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均保存在档案室，可供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和公众查阅，查阅联系人：张宁（电话：1592862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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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在

九龙县扎日沟二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九龙县扎日沟二级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

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一切后果由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九龙县盛龙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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